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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

理办法

(1996 年 3 月 29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、海关总署〔1996〕

外经贸政发第 222 号公布 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国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

技术合作的规范管理，维护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

术合作的正常经营秩序，促进边境贸易健康、稳定发展，根据《国

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可以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

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地区（以下简称边境地区）系指我国与毗

邻国家有陆地接壤的边境县（市、旗）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边境开

放城市的辖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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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全国性的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

及宏观管理措施，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（以下简称外经贸部）

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制定。

第二章 边境小额贸易

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边境小额贸易系指我国边境地区经批

准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（以下简称边境小额贸易企业），

通过国家指定的陆地边境口岸，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的企业或其

它贸易机构之间进行的贸易活动。

第五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边境口岸进口原产地

在我国毗邻国家的产品，除烟、酒、化妆品以及国家规定必须照

章征税的其它商品外，“九五”前 3 年（1996 至 1998 年），进

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。国家规定必须照章征

税的商品品种由海关总署公布下达。

第六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，在外经贸部核定的总数内，根

据外经贸部制定的条件，由各边境盛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进行

审批，报外经贸部核准，并由外经贸部抄送海关总署及国务院有

关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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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总数的核定依据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外经贸部将根据各边境盛自治区边境地区的国民生产

总值和进出口贸易额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，核定各边境盛自治

区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总数；

（二）已在边境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，并已经外

经贸部批准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、易货贸易公司、边贸

公司和自营进出口的生产企业，均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经营边

境小额贸易。

第八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首先应是在边境地区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注册资金不得少于 50 万元人民币；

（二）须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开展边贸必备的设施和资金；

（三）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适应经营边贸的业务人员。

第九条 各边境省、自治区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须通过以企业

注册地为主及相毗邻的经国家批准正式对外开放的陆路边境口

岸开展边境小额贸易（经国务院批准的江山、企沙、石头埠及果

子山 4 个边地贸过货口岸包括在内）。

第十条 各边境省、自治区可指定 1—2 家有经营实绩或经

营能力的边境额贸易企业，通过指定边境口岸，经营向本盛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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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毗邻国家出口边境地区自产的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

商品，以及进口国家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，经营企业名单报

外经贸部核准，并由外经贸部抄送海关总署及国务院有关部门。

第十一条 除国家规定实行统一联合经营和核定公司经营

的进出口商品外，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可不受贸易方式和经营分工

的限制。经批准享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，均可经营除第

十条以外的进出口业务。

第十二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出口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

品、实行配额招标的出口商品、军民通用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

及我在国际多、双边协议中承诺限量出口的商品，原则上按国家

制定的现行办法办理。

各边境盛自治区属边境地区自产的国家统一联合经营的出

口商品的品种及年度出口配额，1996 年由外经贸部根据其前三

年的生产数量、出口实绩和增长率进行核定下达，以后参照上年

的出口量和增长率核定下达。

关于边境小额贸易中涉及出口配额招标商品将在招标管理

办法中另行规定。

第十三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经营出口除上述以外的配额、

许可证管理商品，免领配额、许可证，但要接受外经贸部和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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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委员会的宏观管理，在外经贸部下达的指标内，海关凭边境

小额贸易企业出口合同及各边境盛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下达

的文件验放。

第十四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企

业以本企业名义经营边境小额贸易。

第十五条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不得通过边境口岸进口第三

国的商品及经营向第三国出口业务。

第十六条 为及时掌握和了解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情况，各

边境省、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加强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情况

的统计、上报工作，须将本省区每季度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情况

上报外经贸部，并于每年 1 月底以前将上年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

情况汇总上报外经贸部。

第十七条 边境小额贸易享受一般贸易出口退税政策，并按

一般贸易出口退税办法办理出口退税手续。

第三章 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

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指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系指我

国边境地区经外经贸部批准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经营权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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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边境地区外经企业），与我国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

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。

第十九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须报外经贸部审批。边境地区

外经企业的审批依据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已经外经贸部批准的边境地区外经公司，均可开展与

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；

（二）经国家批准的一类边境口岸所在边境地区，可选择一

家边境小额贸易企业，报外经贸部批准后，开展与毗邻国家边境

地区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。

第二十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同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签订的

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合同须报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，并申领

《在毗邻国家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进出口物品批准书》（以

下简称《批准书》）。

第二十一条 单项承包工程项目金额在 100 万美元（含 100

万）以下单项劳务合作项目在 100 人（含 100 人）以下的合同，

报边境盛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，由其核发《批准书》。边

境盛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每月将上述合同汇总后报外经贸部

备案。



商务部规章

X
商务部发布

- 7 -

单项承包工程项目金额在 100 万美元以上或单项劳务合作

项目在 100 人以上合同、由各边境盛自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报外

经贸部备案，由外经贸部核发《批准书》。

备案材料包括中外文合同及合同备案表各一式两份。

第二十二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

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带出的设备、材料和劳务人员自用生活

物品、除涉及实行配额招标的出口商品、军民通用化学品、易制

毒化学品及我在国际多、双边协议中承诺限量出口的商品外，在

合理范围内，不受经营分工和出口配额的限制，并免领出口许可

证。海关凭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的合

同及其设备、材料、物品清单和《批准书》验放。

第二十三条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带出的设备、材料和

劳务人员自用物品，如涉及实行配额招标的出口商品、军民通用

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及我在国际多、双边协议中承诺限量出口

的商品，其合同不论金额大小，一律报外经贸部审批。海关凭经

外经贸部批准的合同及其设备、材料、物品清单、《批准书》和

出口许可证验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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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

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换回的原产于毗邻国家的物资，不受经

营分工的限制，按项目合同规定的品种和数量进境。

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换回的原产于毗邻国家的物

资，不受经营分工的限制，按项目合同规定的品种和数量进境。

海关凭有关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合同和《批准书》验放。

第二十五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承

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进出境的货物，应从指定的边境口岸进

出。

第二十六条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开展

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换回的原产于毗邻国家的物资，执行边

境小额贸易的进口税收政策。

每批（次）物资进境时，边境地区外经企业须持有关外经贸

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合同及《批准书》，向其项目备案（主管地）

海关申请办理减税手续，经海关审核后，在核定的数量内签发减

税证明书，通知进口地海关凭以验放。进口地海关应在《批准书》

背面的有关项目栏内予以签注每批（次）实际进口品种、数量。

在达到合同规定的品种和数量后，海关停止办理有关货物进口手

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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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《海关法》及本办法规定的边境小额贸

易企业和边境地区外经企业，外经贸部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

处分直至取消其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或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经营

权；海关将依照《海关法》和《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》进行处

理。

第二十八条 各边境省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有关规

定，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；各边境盛自治

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应指定机构，负责统一指导和协调管理本盛自

治区的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；各边境盛自

治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和各级海关要切实加强对边境贸易和边境

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管理。坚决打击走私和违法经营活动，

维护边境贸易的正常经营秩序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、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过去有关规

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